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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 98 年 7 月 29 日 
交通部公告   交航字第 09800069781 號 

主  旨：預告「外國籍船員僱用許可及管理規則」第 5 條、第 8 條及第 23 條修正草案、「船員

訓練檢覈及申請核發證書辦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船員服務規則」第 7 條、第 8
條及第 74 條之 1 修正草案。 

依  據：行政程序法第 151 條第 2 項準用第 154 條第 1 項。 
公告事項： 

一、修正機關：交通部。 
二、修正依據：船員法第 6 條及第 88 條。 
三、 修正草案如附件。本案另載於本部全球資訊網站（http://www.motc.gov.tw），「公告事

項」網頁。 
四、對於公告內容如有意見或疑問，請於本公告刊登公報之日起 10 日內陳述意見或洽詢： 

(一) 承辦單位：交通部航政司。 
(二) 地址：10052 臺北巿仁愛路 1 段 50 號。 
(三) 電話：(02)23492356。 
(四) 傳真：(02)23811550。 
(五) 電子信箱：yt_lin@motc.gov.tw。 

部  長 毛治國 

外國籍船員僱用許可及管理規則第五條、第八條、第二十三條修正草案總說明 

外國籍船員僱用許可及管理規則（以下簡稱本規則）係依據船員法第八十八條第一項規定訂

定，基於推動外籍船員僱用之實務需要，於九十三年一月二十七日作第一次修正發布。 
為因應兩岸海運直航後，外籍船舶改登記國輪所需船員人力，就長期而言，航商應強化培訓

我國船員，惟短期內，面臨大副、大管輪斷層及船員年齡老化現象，無法獲得立即改善；經考量

外籍舶舶回籍將有助本國籍船員海上就業機會之提昇，於衡酌航運勞資雙方立場，增訂回籍船舶

外籍船員聘僱規定及施行期限。本次計修正三條，其重點臚列如下： 
一、 增訂有關原登記外國籍之船舶，於改申領中華民國籍船舶國籍證書後，經招聘無適任之我國

籍一等大副、一等大管輪者，其聘僱艙面部及輪機部外籍甲級船員之職等，修正為「一等大

副」或「一等大管輪」以下職務，至於乙級船員之比例，亦得調整為三分之二；上開僱傭調

整，施行期限為二年。（修正條文第八條） 
二、 增訂第八條第三項及第四項有關回籍國輪申請僱傭外國籍甲級船員職務及乙級船員人數比例

調整之施行日期，由本部定之。（修正條文第二十三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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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國籍船員僱用許可及管理規則第五條、第八條、第二十三條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行 條 文 說     明 

第五條 （刪除） 第五條 本規則之主管機關為交

通部。 
本條係屬贅文，爰刪除。 

第八條 船舶所有人或船舶營運

人僱用外國籍船員時，應優先

僱用合格之我國籍船員。 
船舶所有人或船舶營運人

僱用外國籍船員，依左列規定

辦理： 
一、 甲級船員：一等船副、一

等管輪或二等大副、二等

大管輪以下資格之職務，

艙面部及輪機部每船得各

僱用乙名，但不得擔任船

長、輪機長職務。 
二、 乙級船員：每船之外國籍

乙級船員不得超過全船乙

級船員人數之二分之一。 
船舶所有人之船舶原登記

外國籍，於改登記中華民國

籍，經召聘無我國籍一等大

副、一等大管輪或乙級船員不

足者，前項職務及人數比例規

定得依下列方式調整： 
一、 甲級船員為一等大副或一

等大管輪以下職務，艙面

部及輪機部每船得各僱用

乙名，但不得擔任船長、

輪機長職務。 
二、 乙級船員不得超過全船乙

級船員人數之三分之二。 
第三項有關外國籍船員職

務及人數調整方式之施行期限

第八條 船舶所有人或船舶營運

人依本規則僱用外國籍船員

時，應優先僱用合格之我國籍

船員。 
船舶所有人或船舶營運人

僱用外國籍船員，依左列規定

辦理： 
一、 甲級船員：一等船副、一

等管輪或二等大副、二等

大管輪以下資格之職務，

艙面部及輪機部每船得各

僱用乙名，但不得擔任船

長、輪機長職務。 
二、 乙級船員：每船之外國籍

乙級船員不得超過全船乙

級船員人數之二分之一為

原則。 
前項規定，交通部得視需

要調整之。 

一、 為因應兩岸海運直航

後，外籍船舶改登記國

輪所需船員人力，就長

期而言，船東應強化培

訓我國船員，惟短期

內，面臨大副、大管輪

斷層及船員年齡老化現

象，無法獲得立即改

善。 
二、 現行條文第三項不符法

制作業程序，爰刪除。

三、 考量兩岸海運直航後，

我國航商所屬外籍船舶

回籍將有助本國籍船員

海上就業機會之提昇，

於衡酌航運勞資雙方立

場，增訂第三項有關原

登記外籍船舶回籍所需

外籍船員人力措施。 
四、 增訂第四項有關依第三

項僱用之外籍船員，不

得調至其他所屬國籍船

舶服務；另為確保我國

籍船員就業權益，明訂

上開職務及人數比例調

整之施行期限為二年，

期限屆滿後，仍應依現

行第二項規定辦理外籍

船員之僱用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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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二年；其在船服務期間，不

得調動於船舶所有人之其他國

輪。 

第二十三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

行。但中華民國○○年○月○

日修正發布之第八條第三項、

第四項之施行日期，由主管機

關定之。 

第二十三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

行。 
為符實務需求，第八條第三

項、第四項有關回籍國輪申

請僱傭外國籍甲級船員職務

及乙級船員人數比例調整之

施行日期，由本部訂之，爰

本條配合修正。 

 

船員訓練檢覈及申請核發證書辦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總說明 

為符合「一九七八年航海人員訓練、發證及當值標準國際公約及其修正案」（以下簡稱航海

人員訓練國際公約）規定，本部於九十三年一月二十七日訂定發布本辦法，並於九十四年四月一

日、九十六年五月二十二日、九十六年十月三日、九十八年一月二十日及九十八年五月十三日歷

經五次修正發布。鑑於本辦法第五條及第九條僅適用總噸位未滿八千或主機推進動力未滿六千瓩

之船舶，致二等船員上船服務機會減少，且國內航線或兩岸海運直航船舶之航行區域屬上開近海

區域範圍內，為符實務需求，增加二等船員就業機會及解決兩岸通航船舶之用人問題，適時放寬

二等船員航行國內航線及兩岸海運直航貨船之總噸位或主機推進動力限制；另依「航行船舶船員

最低安全配置標準」第四條第一項第三款所訂之「臺灣地區與大陸地區通航船舶船員最低安全配

額表」規定，將現行換發加註限制之船員適任證書，除原訂之國內航線外，另增列兩岸海運直航

港口間距離三百海浬以內之限制，俾作更明確規範，以利當地航政機關後續執行依據。本辦法本

次計修正五條，其重點臚列如下： 
一、 適時放寬二等船員航行國內航線及兩岸海運直航貨船之總噸位或主機推進動力。（修正條文

第五條、第九條） 
二、 申請甲級船員適任證書，應完成船上訓練紀錄簿之船舶及航行區域規範，得涵蓋兩岸海運直

航之航線。（修正條文第四十五條之二） 
三、 艙面部及輪機部甲級船員得換發加註限制航行區域之船員適任證書，除原國內航線外，應包

括臺灣地區與大陸地區直航港口間距離三百浬以內。（修正條文第五十七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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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員訓練檢覈及申請核發證書辦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行 條 文 說     明 

第四條 一等航行員指在下列船

舶服務之艙面部門甲級船員： 
一、 在總噸位三千以上航行於

國際航線之船舶。 
二、 在總噸位一萬以上航行於

臺灣地區與大陸地區（以

下簡稱兩岸）直航之船

舶。 
三、 在總噸位一萬以上航行於

國內航線之船舶。 

第四條 一等航行員指在總噸位

三千以上航行於國際航線或總

噸位一萬以上航行於國內航線

船舶上服務之艙面部門甲級船

員。 

為符法制用語，並配合「航

行船舶船員最低安全配置標

準」第四條第一項第三款明

訂之「臺灣地區與大陸地區

通航船舶船員最低安全配額

表」，即一等航行員得服務

於臺灣地區與大陸地區直航

船舶，爰酌修文字。 

第五條 二等航行員指在下列船

舶服務之艙面部門甲級船員： 
一、 在總噸位五百以上未滿三

千航行於國際航線之船

舶。 
二、 在總噸位五百以上未滿一

萬航行於兩岸直航之船

舶。 
三、 在總噸位五百以上未滿一

萬航行於國內航線之船

舶。 
船舶具下列情形之一者，

得準用前項二等航行員上船服

務： 
一、 在總噸位三千以上未滿八

千且航行於東經九十度以

東，一百五十度以西，南

緯十度以北及北緯四十五

度以南近海區域之船舶。 
二、 在總噸位八千以上航行於

兩岸直航之貨船。 
三、 在總噸位八千以上航行於

第五條 二等航行員指在總噸位

五百以上未滿三千航行於國際

航線，或總噸位五百以上未滿

一萬航行於國內航線船舶上服

務之艙面部門甲級船員。 
在總噸位三千以上未滿八

千且航行於東經九十度以東，

一百五十度以西，南緯十度以

北及北緯四十五度以南近海區

域者，得配置二等航行員。 

一、 為符法制用語，並配合

「航行船舶船員最低安

全配置標準」第四條第

一項第三款明訂之「臺

灣地區與大陸地區通航

船舶船員最低安全配額

表」，即一等航行員得

服務於臺灣地區與大陸

地區直航船舶，爰酌修

文字。 
二、 依本辦法原第四條規

定，在總噸位三千以上

航行於國際航線船舶，

須配置一等航行員，惟

依本條原第二項規定，

在總噸位三千以上未滿

八千且航行於東經九十

度以東，一百五十度以

西，南緯十度以北及北

緯四十五度以南近海區

域者，得配置二等航行

員。 



行政院公報 第 015 卷 第 147 期  20090803  交通建設篇 

 

國內航線之貨船。 三、 因上開第二項規定僅適

用總噸位未滿八千之船

舶，致二等航行員上船

服務機會減少，又國內

航線或兩岸海運直航船

舶之航行區域屬上開近

海區域範圍內，為符實

務需求，增加二等航行

員就業機會及解決兩岸

直航船舶之用人問題，

適時放寬二等航行員航

行於國內航線及兩岸直

航之貨船總噸位限制，

爰第二項增列第二款及

第三款有關二等航行員

航行國內航線及兩岸直

航之貨船不受總噸位

「未滿八千」之限制規

定。 
四、 配合前項增列，原第二

項移列第二項第一款。

五、 另航行國內航線及兩岸

海運直航之客船，其總

噸位在八千以上者，因

考量旅客生命及財產安

全，有關船員資格及人

數仍維持現行規定，即

應依本條第一項、第四

條及「航行船舶船員最

低安全配置標準」第四

條第一項第二款附表二

「國內航線船舶船員最

低安全配額表」、第三

款附表三「臺灣地區與

大陸地區通航船舶船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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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低安配額表」等規定

辦理，不適用本條第二

項第二款及第三款之規

定。 

第九條 二等輪機員指在主機推

進動力七百五十瓩以上未滿三

千瓩船舶服務之輪機部門甲級

船員。 
船舶具下列情形之一者，

得準用前項二等輪機員上船服

務： 
一、 在主機推進動力三千瓩以

上未滿六千瓩且航行於東

經九十度以東，一百五十

度以西，南緯十度以北及

北緯四十五度以南近海區

域之船舶。 
二、 在主機推進動力六千瓩以

上航行於兩岸直航之貨

船。 
三、 在主機推進動力六千瓩以

上航行於國內航線之貨

船。 

第九條 二等輪機員指在主機推

進動力七百五十瓩以上未滿三

千瓩船舶服務之輪機部門甲級

船員。 
在主機推進動力三千瓩以

上未滿六千瓩且航行於東經九

十度以東，一百五十度以西，

南緯十度以北及北緯四十五度

以南近海區域者，得配置二等

輪機員。 

一、 為符法制用語，並配合

「航行船舶船員最低安

全配置標準」第四條第

一項第三款明訂之「臺

灣地區與大陸地區通航

船舶船員最低安全配額

表」，即一等輪機員得

服務於臺灣地區與大陸

地區直航船舶，爰酌修

文字。 
二、 依本辦法第八條規定，

在主機推進動力三千以

上船舶，須配置一等輪

機員，惟依本條原第二

項規定，在主機推進動

力三千瓩以上未滿六瓩

且航行於東經九十度以

東，一百五十度以西，

南緯十度以北及北緯四

十五度以南近海區域

者，得配置二等輪機

員。 
三、 因上開第二項規定僅適

用主機推進動力未滿六

千瓩之船舶，國內航線

較無此類船舶致二等輪

機員上船服務機會減

少，鑑於國內航線或兩

岸海運直航船舶航行區

域屬上開近海區域範

圍，為符實務需求，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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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二等輪機員就業機會

及解決兩岸通航船舶之

用人問題，爰適時放寬

二等輪機員服務於航行

國內航線及兩岸直航貨

船之主機推進動力限

制，爰第二項增列第二

款及第三款有關二等輪

機員航行國內航線及兩

岸直航之貨船，不受主

機推進動力「未滿六千

瓩」之限制規定。 
四、 配合前項增列原第二項

移列為第二項第一款。

五、 另航行國內航線及兩岸

海運直航航線之客船，

其主機推進動力在六千

瓩以上者，因考量旅客

生命及財產安全，有關

船員資格及人數仍維持

現行規定，即應依本條

第一項、第四條及「航

行船舶船員最低安全配

置標準」第四條第一項

第二款附表二「國內航

線船舶船員最低安全配

額表」、第三款附表三

「臺灣地區與大陸地區

通航船舶船員最低安配

額表」等規定辦理，不

適用本條第二項第二款

及第三款之規定。 

第四十五條之二 船員依第四十

條、第四十一條、第四十三條

規定申請核發適任證書，檢附

第四十五條之二 船員依第四十

條、第四十一條、第四十三條

規定申請核發適任證書，檢附

為配合海峽兩岸海運協議有

關兩岸直航，已大幅開放臺

灣地區與大陸地區港口，於



行政院公報 第 015 卷 第 147 期  20090803  交通建設篇 

 

之船上訓練紀錄簿應於下列船

舶及航行區域完成： 
一、 一等船長及一等大副應於

總噸位三千以上航行於國

際航線，或總噸位一萬以

上航行於國內航線、兩岸

直航船舶上完成。 
二、 二等船長及二等大副應於

總噸位五百以上未滿三千

航行於國際航線，或總噸

位五百以上未滿一萬航行

於國內航線、兩岸直航船

舶上完成。 
三、 一等船副、二等船副及乙

級船員助理級航行當值應

於總噸位五百以上船舶上

完成。 
四、 一等輪機長及一等大管輪

應於主機推進動力三千瓩

以上船舶上完成。 
五、 二等輪機長及二等大管輪

應於主機推進動力七百五

十瓩以上未滿三千瓩船舶

上完成。 
六、 一等管輪、二等管輪及乙

級船員助理級輪機當值應

於主機推進動力七百五十

瓩以上船舶上完成。 
船上訓練紀錄簿應由同部

門較自身高階之甲級船員評估

合格後簽署，並經船長或輪機

長及其所屬雇用人填寫評定意

見完成簽署後，始具有效。 

之船上訓練紀錄簿應於下列船

舶及航行區域完成： 
一、 一等船長及一等大副應於

總噸位三千以上航行於國

際航線，或總噸位一萬以

上航行於國內航線船舶上

完成。 
二、 二等船長及二等大副應於

總噸位五百以上未滿三千

航行於國際航線，或總噸

位五百以上未滿一萬航行

於國內航線船舶上完成。

三、 一等船副、二等船副及乙

級船員助理級航行當值應

於總噸位五百以上船舶上

完成。 
四、 一等輪機長及一等大管輪

應於主機推進動力三千瓩

以上船舶上完成。 
五、 二等輪機長及二等大管輪

應於主機推進動力七百五

十瓩以上未滿三千瓩船舶

上完成。 
六、 一等管輪、二等管輪及乙

級船員助理級輪機當值應

於主機推進動力七百五十

瓩以上船舶上完成。 
船上訓練紀錄簿應由同部

門較自身高階之甲級船員評估

合格後簽署，並經船長或輪機

長及其所屬雇用人填寫評定意

見完成簽署後，始具有效。 

「航行船舶船員最低安全配

置標準」第四條第一項第三

款明訂之「臺灣地區與大陸

地區通航船舶船員最低安全

配額」係規範航行上開區域

客貨船之船員資格及人數，

為符實務需求，船員得於前

開船舶及航行區域完成船上

訓練紀錄簿，爰修正第一款

及第二款文字。 

第五十七條 艙面部甲級船員領

有下列適任證書，得換發加註

第五十七條 艙面部甲級船員領

有下列適任證書，得換發加註

經衡酌考量「航行船舶船員

最低安全配置標準」第四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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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國內航線及兩岸直航港口

間距離三百浬以內適用之下列

等級適任證書： 
一、 領有二等船長適任證書，

曾任二等船長職務一年以

上，得換發一等大副適任

證書。 
二、 領有二等大副適任證書，

曾任二等大副以上職務一

年以上，得換發一等船副

適任證書。 
三、 領有一等大副適任證書，

曾任一等大副以上職務一

年以上或二等大副以上職

務二年以上，得換發二等

船長適任證書，但須持有

附表規定二等船長應受之

各項專業訓練並領有合格

證書。 
四、 領有一等船副適任證書，

曾任一等船副以上職務一

年以上，得換發二等大副

適任證書，但須持有附表

規定二等大副應受之各項

專業訓練並領有合格證

書。 
輪機部甲級船員領有下列

適任證書，得換發加註限制國

內航線及兩岸直航港口間距離

三百浬以內適用之下列等級適

任證書： 
一、 領有二等輪機長適任證

書，曾任二等輪機長職務

一年以上，得換發一等大

管輪適任證書。 

限制國內航線適用之下列等級

適任證書： 
一、 領有二等船長適任證書，

曾任二等船長職務一年以

上，得換發一等大副適任

證書。 
二、 領有二等大副適任證書，

曾任二等大副以上職務一

年以上，得換發一等船副

適任證書。 
三、 領有一等大副適任證書，

曾任一等大副以上職務一

年以上或二等大副以上職

務二年以上，得換發二等

船長適任證書，但須持有

附表規定二等船長應受之

各項專業訓練並領有合格

證書。 
四、 領有一等船副適任證書，

曾任一等船副以上職務一

年以上，得換發二等大副

適任證書，但須持有附表

規定二等大副應受之各項

專業訓練並領有合格證

書。 
輪機部甲級船員領有下列

適任證書，得換發加註限制國

內航線適用之下列等級適任證

書： 
一、 領有二等輪機長適任證

書，曾任二等輪機長職務

一年以上，得換發一等大

管輪適任證書。 
二、 領有二等大管輪適任證

書，曾任二等大管輪以上

第一項第三款明訂之臺灣地

區與大陸地區通航港口間距

離三百浬以內船舶船員最低

安全配額表之船員資格、人

數，係比照國內航線標準配

置。換言之，本條原訂申請

加註限制國內航線之條件，

亦同時符合申請航行上開兩

岸海運直航區域船舶之船員

資格，其海勤資歷則視同為

國內航線，俾保障船員就業

權益，爰第一項及第二項之

序言酌修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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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領有二等大管輪適任證

書，曾任二等大管輪以上

職務一年以上，得換發一

等管輪適任證書。 
三、 領有一等大管輪適任證

書，曾任一等大管輪以上

職務一年以上，或二等大

管輪以上職務二年以上，

得換發二等輪機長適任證

書，但須有附表規定二等

輪機長應受之各項專業訓

練並領有合格證書。 
四、 領有一等管輪適任證書，

曾任一等管輪以上職務一

年以上，得換發二等大管

輪適任證書，但須持有附

表規定二等大管輪應受之

各項專業訓練並領有合格

證書。 
換發第一項及第二項各等

級船長、大副、輪機長及大管

輪適任證書，應依第四十一條

第二項規定辦理；換發一等船

副、管輪適任證書，應依第四

十條第五項規定辦理。 

職務一年以上，得換發一

等管輪適任證書。 
三、 領有一等大管輪適任證

書，曾任一等大管輪以上

職務一年以上，或二等大

管輪以上職務二年以上，

得換發二等輪機長適任證

書，但須有附表規定二等

輪機長應受之各項專業訓

練並領有合格證書。 
四、 領有一等管輪適任證書，

曾任一等管輪以上職務一

年以上，得換發二等大管

輪適任證書，但須持有附

表規定二等大管輪應受之

各項專業訓練並領有合格

證書。 
換發第一項及第二項各等

級船長、大副、輪機長及大管

輪適任證書，應依第四十一條

第二項規定辦理；換發一等船

副、管輪適任證書，應依第四

十條第五項規定辦理。 

 

船員服務規則第七條、第八條、第七十四條之一修正草案總說明 

本規則原依八十四年八月九日公布修訂前之航業法第六十七條授權訂定，配合該條文刪除，

另依「船員法」第八十八條第一項規定及實務管理需要，於九十三年六月三日修正法源依據及相

關條文，並於九十六年十月一日及九十八年五月十三日歷經二次修正發布。為符航運實務需求，

配合「航行船舶船員最低安全配置標準」第四條第一項第三款所訂之「臺灣地區與大陸地區通航

船舶最低安全配額表」，將現行行駛國際、國內航線之乙級船員相關職務，應涵蓋兩岸海運直航

區域，俾使明確；另為使中央警察大學及臺灣警察專科學校之航輪科系在校學生於公務船舶實習

之資歷得予採計，併增訂其實習規範。本次計修正計三條，其重點臚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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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增訂行駛國際、國內航線船舶之乙級船員相關職務，亦得服務於兩岸海運直航之船舶。（修

正條文第七條、第八條） 
二、 增訂中央警察大學及臺灣警察專科學校之航輪科系在校學生上船實習及海勤資歷採認等事項

規定。（新增條文第七十四條之一） 

 

船員服務規則第七條、第八條、第七十四條之一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行 條 文 說     明 

第七條 具有下列資格及證明文

件之一者，得申請為行駛國際

航線船舶或臺灣與大陸地區直

航港口間距離逾三百浬船舶乙

級船員之相關職務： 
一、 海事院校航海、輪機或相

當系科畢（結）業。 
二、 高級職業學校以上航海、

輪機相關科系畢（結）業

任見習生期滿六個月。 
三、 國內船員訓練機構乙級船

員養成訓練班結訓合格，

領有結業證明文件，並上

船見習期滿六個月。 
四、 曾任甲級船員。 
五、 國內船員訓練機構甲級船

員養成訓練班結訓合格，

領有結業證明文件。 
六、 海軍退除役士官兵及其他

國軍所屬海上艇隊之退除

役士官兵，具有艙面或輪

機部門服務資歷二年以

上。 
七、 具有國內航線航行船舶乙

級船員一年以上之資歷。 
八、 持有漁船漁航及輪機部門

第七條 具有下列資格及證明文

件之一者，得申請為行駛國際

航線船舶乙級船員之相關職

務： 
一、 海事院校航海、輪機或相

當系科畢（結）業。 
二、 高級職業學校以上航海、

輪機相關科系畢（結）業

任見習生期滿六個月。 
三、 國內船員訓練機構乙級船

員養成訓練班結訓合格，

領有結業證明文件，並上

船見習期滿六個月。 
四、 曾任甲級船員。 
五、 國內船員訓練機構甲級船

員養成訓練班結訓合格，

領有結業證明文件。 
六、 海軍退除役士官兵及其他

國軍所屬海上艇隊之退除

役士官兵，具有艙面或輪

機部門服務資歷二年以

上。 
七、 具有國內航線航行船舶乙

級船員一年以上之資歷。

八、 持有漁船漁航及輪機部門

幹部船員執業證書。 

經衡酌考量「航行船舶船員

最低安全配置標準」第四條

第一項第三款所訂之臺灣地

區與大陸地區通航港口間距

離逾三百浬船舶船員最低安

全配額表之船員資格及人

數，係比照國際航線標準配

置。換言之，本條所稱乙級

船員之航行區域，除已包括

國際航線外，亦涵蓋上開兩

岸海運直航區域，其海勤資

歷則視同國際航線，俾保障

船員就業權益，爰序言配合

酌修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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幹部船員執業證書。 
九、 曾在有公司或商業登記證

明文件之餐廳擔任廚師一

年以上，並持有證明者，

或具備丙級以上餐飲技術

士執照。 
十、 經雇用人僱用為事務部門

或旅客部門（大廚、二

廚、廚工除外）之海員。 
十一、 服務於具有修理船舶設

備能力之船舶修造廠或

相關工廠二年以上之技

工，持 有 服務證 明文

件。 
十二、 回國定居華僑曾任國際

航線船員。 

九、 曾在有公司或商業登記證

明文件之餐廳擔任廚師一

年以上，並持有證明者，

或具備丙級以上餐飲技術

士執照。 
十、 經雇用人僱用為事務部門

或旅客部門（大廚、二

廚、廚工除外）之海員。

十一、 服務於具有修理船舶設

備能力之船舶修造廠或

相關工廠二年以上之技

工， 持有 服務 證明 文

件。 
十二、 回國定居華僑曾任國際

航線船員。 

第八條 具有前條各款之一或下

列情形之一者，得申請為行駛

國內航線船舶或臺灣與大陸地

區直航港口間距離三百浬以內

船舶乙級船員之相關職務： 
一、 國內船員訓練機構甲級船

員養成訓練班結訓合格，

領有結業證明文件。 
二、 國內船員訓練機構乙級船

員養成訓練班結訓合格，

領有結業證明文件。 
三、 海軍退除役士官兵及其他

國軍所屬海上艇隊之退除

役士官兵，具有艙面或輪

機部門服務資歷一年以

上。 
四、 經當地航政機關核准在總

噸五百以上行駛國內航線

船舶之航海、輪機見習期

第八條 具有前條各款之一或下

列情形之一者，得申請為行駛

國內航線船舶乙級船員之相關

職務： 
一、 國內船員訓練機構甲級船

員養成訓練班結訓合格，

領有結業證明文件。 
二、 國內船員訓練機構乙級船

員養成訓練班結訓合格，

領有結業證明文件。 
三、 海軍退除役士官兵及其他

國軍所屬海上艇隊之退除

役士官兵，具有艙面或輪

機部門服務資歷一年以

上。 
四、 經當地航政機關核准在總

噸五百以上行駛國內航線

船舶之航海、輪機見習期

滿六個月。 

經衡酌考量「航行船舶船員

最低安全配置標準」第四條

第一項第三款所訂之臺灣地

區與大陸地區通航港口間距

離三百浬以內船舶船員最低

安全配額表之船員資格及人

數，係比照國內航線標準配

置。換言之，本條所稱乙級

船員之航行區域，除已包括

國內航線外，亦涵蓋上開兩

岸海運直航區域，其海勤資

歷則視同國內航線，俾保障

船員就業權益，爰序言配合

酌修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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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六個月。 
五、 已退除役之陸、空軍士官

學校相關科畢業。 
六、 曾任漁船普通船員資歷滿

一年以上。 
七、 曾任動力小船駕駛滿二年

以上並持有證明。 

五、 已退除役之陸、空軍士官

學校相關科畢業。 
六、 曾任漁船普通船員資歷滿

一年以上。 
七、 曾任動力小船駕駛滿二年

以上並持有證明。 

第七十四條之一 臺灣警察專科

學校水上警察科航海組、海洋

巡防科航海組、水上警察科輪

機組、海洋巡防科輪機組及中

央警察大學水上警察系之在校

學生，准予於總噸位五百以上

之公務船舶上船實習，並依第

七十四條第一項、第三項及第

四項規定辦理相關事項。 
前項船上實習經歷證明經

由公務船舶所屬機關開立後，

由學校轉請當地航政機關登

載，並按其上船實習天數乘以

三分之二計算船上實習經歷。 

 一、 本條新增。 
二、 依「船員訓練檢覈及申

請核發證書辦法」第四

十條第三項規定，臺灣

警察專科學校及中央警

察大學航輪相關系科畢

業生申請船員適任證書

須具備之船上實習經

歷，准予於總噸位五百

以上之公務船舶完成。

換言之，上開學生於在

學期間若依學制規定在

總噸位五百以上之公務

船舶（例如行政院海岸

巡防署海洋巡防總局所

屬艦艇）實習，其船上

實習資歷得比照海事院

校航輪相關系科在校學

生之上船實習學制予以

採計，俾符國家用人需

求，確保海上秩序及維

護人民生命財產安全。

三、 明定臺灣警察專科學校

及中央警察大學航海、

輪機相關系科之在校學

生，依學制規定上船實

習者，其實習船舶種類

及總噸位限於總噸位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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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以上之公務船舶，又

公務船舶之值勤任務有

別於商船，爰比照本規

則第八十三條有關服務

於公務船舶之船員海勤

資歷採計方式，按其實

習天數乘以三分之二計

算，並由其上船實習之

公務船舶所屬機關開立

經歷證明送請當地航政

機關登載。 

 
備註： 
第七十四條  依學制規定須上船為實習生之學生，應由學校擬具實習計畫書，明定實習項目，

檢具體格檢查表，連同學生上船實習名冊向當地航政機關申請核准。 
   非依學制規定而申請上船為實習生或見習生者，除依海事院校學生上船實習辦法

及新進乙級船員就業考核辦法有關規定辦理外，應憑學歷證明、船員養成訓練結業證

明或航海人員考試及格證書，並附體格檢查表，向當地航政機關申請核准。 
   實習生或見習生之體格檢查，適用船員體格檢查標準規定辦理。 
   第一項及第二項經核准上船為實習生或見習生者，應向當地航政機關申領二年效

期之船員服務手冊。但有正當理由者得申請延長之。 

 
 


